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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5� � � � � � � � �证券简称：协鑫能科 公告编号：2023-083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3年7月28日收到王振辉先生提交

的书面辞职报告。 王振辉先生因工作岗位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联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CEO）职

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王振辉先生的辞职报

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王振辉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王振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会对王振辉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603388� � � � � � � � � � �证券简称：元成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7

元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元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

业信息披露：第八号———建筑》的相关规定，现将2023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新签项目的数量、合计金额情况

2023年4月1日至 2023�年6月30日， 公司及子公司新签项目合同52项， 合计金额为人民币13,

505.85万元。 新签项目合同中，工程施工合同6项；规划设计合同14项，其他合同32项。

二、本年累计签订项目的数量及合计金额

2023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累计签订合同57项（含规划设计类合同、其他合同），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15,489.55万元，上述合同均在执行中。

特此公告。

元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600056� �证券简称：中国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3-048号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刘玮先生

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调整原因，刘玮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并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刘玮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其辞职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及董事会对刘玮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002822� � � � � � � � � �证券简称：中装建设 公告编号：2023-058

债券代码：127033� � � � � �债券简称：中装转2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第二季度装修装饰业务主要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

露》等相关规定，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业务类型

2023年第二季度

新签订单金额

截至2023年6月30日

累计已签约未完工订单金额：

2023年第二季度

已中标尚未签约订单金额

公共装修 64,881.84 683,140.67 20,376.92

住宅装修 8,903.87 160,339.19

设计业务 2,822.37 35,487.43 202.63

园林市政 4,034.06 14,032.21 3.08

合计 80,642.14 892,999.50 20,582.63

以上数据仅为阶段性数据且未经审计，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

投资者参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002895 � � � � � � �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 公告编号：2023-083

转债代码：127043� � 转债简称：川恒转债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恒股份” ）及其控股子公司贵州福麟矿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福麟矿业” ）于近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2项，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类型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有效期

ZL�2022�1�

0294285.9

一种胶磷矿捕收剂

及其制备方法

川恒股份 发明

2022年03月24

日

2023年07月14

日

自申请日起算

20年

ZL�2022�1�

0294326.4

一种胶磷矿的浮选

方法

川恒股份、福麟

矿业

发明

2022年03月24

日

2023年07月18

日

自申请日起算

20年

以上专利的取得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保持技术领先

地位，不断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9日

股票简称：山东钢铁 证券代码：600022� � � � � �编号：2023-028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

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尉可超先生代行公司董事会

秘书职责期限将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在新的董事会秘书到任之

前，暂由公司董事长王向东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公司董事长王向东先生代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期间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31-77920798

传真：0531-77920798

邮箱：sdgt600022@126.com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钢城区府前大街99号

特此公告。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002506� � � � � � � � �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2023-086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回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 ） 出具的《关于受理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通知》

（深证上审〔2023〕327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

公司于2023年7月25日收到了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5）。 公司收到审核问

询函后， 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 对审核问询函进行了回

复，现对审核问询函相关问题的回复予以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及其他

相关文件。 本审核问询函回复披露后，公司将通过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

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7�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453� � � � �证券简称：华软科技 公告编号：2023-064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部分业绩承诺补偿股份

回购注销完成及业绩补偿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业绩承诺补偿股份涉及三位股东，为八大处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八大处科技” ）、北京申得兴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得兴投资” ）和

吴细兵先生，回购注销股份总数为70,871,463股，占本次回购注销前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总股本883,238,589股的8.02%，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70,869,692股,无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1,771股。

2、本次业绩承诺补偿股份由公司以总价人民币1元回购注销，公司已于近日通过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股份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由883,238,589股减少至812,367,126股。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情况概述

2019年11月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北京奥得赛

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得赛化学” 或“标的公司”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并同意与交

易对方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2020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并同意与交易对方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

议》，与补偿义务人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与控股股东舞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更名前

为华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合同》。 2020年6月8日，公司召开

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了前述交易的相关事项。 2020年8月

1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重组方案等相关议案，

并与交易对方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之二》。

公司于2020年9月18日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印发的

《关于核准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吴细兵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2233号），核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事项（简称“本次交易”）。 2020年10月23日，该次交易之标的公司奥得赛化学98.94%的

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奥得赛化学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业绩承诺情况及补偿约定

2020年4月23日，公司与奥得赛化学原股东即交易对方中的吴细兵、八大处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北京申得兴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涂亚杰（合称为“补偿义务人” 或“业绩承诺

方” ）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2021年4月26日，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签署了《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对原业绩承诺进行了调整。 具体内容可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

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8）。

（一）业绩承诺

1、2020年4月23日，公司与吴细兵、八大处科技、涂亚杰、申得兴投资签订的《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约定，本次交易的补偿期限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割完毕当年

及之后两个会计年度，即2020年度、2021年度和2022年度。 补偿义务人承诺，标的公司在

2020年至2022年期间各年度实现预测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7,650.00万元、9,950.00万

元和12,150.00万元。

2021年4月26日，公司与补偿义务人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对原业

绩承诺进行调整，并经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业绩承诺调整后，补偿义务人承

诺， 奥得赛化学2020年、2021年、2022年期间年度实现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为6,200.00万元、

10,675.00万元、12,875.00万元。

所述“净利润”均指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2、业绩承诺期间，公司委托合格审计机构在每一会计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时，就标的公

司实现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单独披露，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业绩

差额以《专项审核报告》为准。

3、业绩承诺方的业绩承诺补偿比例如下：

补偿义务人 业绩承诺补偿比例（%）

吴细兵 20.00

八大处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0.13

涂亚杰 4.98

北京申得兴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89

合计 100.00

（二）业绩承诺补偿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补偿义务人（即业绩

承诺方）承诺，补偿义务人各自优先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公司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

以现金补偿。补偿义务人以约定的业绩承诺补偿比例，各自承担相应份额的补偿责任。所补

偿的股份由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

数）/业绩承诺期承诺净利润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累积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股份的发

行价格。

按前述公式计算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时，若计算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存在小数点的

情形，则业绩承诺补偿方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为上述公式计算出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舍

掉小数取整后再加1股。 按前述公式计算的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零的，按零取值，已经补偿的股份和现金不予冲回。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有现金分红的，业绩承诺补偿方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应

补偿股份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 应于股份回购实施时赠予上市公司；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的，业绩承诺方应将应补偿股

份与其对应的因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而产生的孳息股份一并补偿给上市公司。

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三）减值测试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内最后年度奥得赛化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30日内，由公司聘请的

合格审计机构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计算上述期末减值额时需

考虑盈利补偿期内公司对奥得赛化学进行增资、减资、接受赠予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若标的

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额（包括已补偿股份金额和现金金额），则业绩承诺方应向公司

另行补偿，应补偿金额=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额。

业绩承诺方应首先以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对价向公司补偿期末减值额与已补偿金额

之间的差额部分，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应补偿股份数=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业绩承诺补偿方各自减值补偿额=应补偿金额×承担补偿比例

业绩承诺方各自因减值测试尚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业绩承诺补偿方各自减值补偿

额÷本次发行的价格

若公司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有现金分红的，业绩承诺方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因减值测试

尚应补偿的股份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于股份回购实施时赠予上市

公司；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的，业绩承诺方应将上述

因减值测试尚应补偿的股份与其对应的因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而产生的孳息股份一

并补偿给公司。

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公司以1元总价的价格回购并予以注销。

如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对价不足以补偿的，则应补偿的股份数为业绩承诺方于本次交

易取得的股份对价中剩余的股份数，应补偿金额的差额部分由各业绩承诺补偿方按承担补

偿比例通过现金方式予以补足。 应补偿的现金数＝应补偿金额－乙方于本次交易取得的股

份对价中剩余的股份数×发行价格。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一）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2020年度，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奥得赛化学2020年实现的合并

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209.54万元， 超过了

2020年度业绩承诺额6,200万元，承诺净利润完成率为100.15%。

2021年度，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奥得赛化学2021年实现的合并

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342.33万元， 未实现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中2021年度的业绩承诺10,675

万元，实际业绩完成率40.68%。

2022年度，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奥得赛化学2022年实

现的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2,662.62万

元，未实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中2022年度的业绩承

诺12,875万元，实际业绩完成率20.68%。

奥得赛化学2020年至2022年三年业绩承诺期累计实现的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等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事项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三年业绩承诺期累计

业绩承诺金额 6200.00 10,675.00 12,875.00 29,75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209.54 4,342.33 2,662.62 13,214.49

差异额 9.54 6,332.67 10,212.38 16,535.51

实际业绩完成率（%） 100.15% 40.68% 20.68% 44.42%

（二）减值测试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期限届满，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了

减值测试并编制了《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

绩承诺到期需进行减值测试事宜所涉及北京奥得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3]第010096号）和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期满标的资产减值测试审核报告》（亚会

核字（2023）第01110021号），相关减值测试结论如下：截至2022年12月31日，标的公司扣

除盈利补偿期限内公司对其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影响后的全部股权价值为

83,990.00万元，对应标的公司98.94%股权价格为83,099.71万元，与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价

格134,556.65万元相比，标的资产减值金额为51,456.94万元。 鉴于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小

于承诺年度内已补偿金额，故业绩承诺方无需向公司另行补偿。

四、业绩承诺方应承担补偿情况

鉴于奥得赛化学未实现2022年度业绩承诺，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关于业绩补偿金额及股份的计算方式的约定，本次业绩承诺方应补偿

金额合计461,896,840.27元。 各业绩承诺方应优先以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

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

各业绩承诺方应补偿金额如下：

补偿义务人

截至目前持有

公司股份数

（股）

持股比

例（%）

约定业绩承

诺补偿比例

（%）

2021年业绩承诺

已补偿金额（元）

本次应补偿金额

（元）

如以现有股份优先补偿

应补偿股份数

（股）

股份不足部分以现金

补偿金额（元）

吴细兵 61,658,217 6.98 20.00 57,197,959.17 92,379,368.05 19,697,094 ———

八大处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47,774,897 5.41 70.13 200,564,643.84 323,928,254.08 47,774,897 99,863,987.15

涂亚杰 3,462,540 0.39 4.98 14,242,291.83 23,002,462.65 3,462,540 6,763,150.05

北京申得兴投资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3,399,472 0.38 4.89 13,984,901.02 22,586,755.49 3,399,472 6,643,231.81

合计 116,295,126 13.16 100 285,989,795.87 461,896,840.27 74,334,003 113,270,369.01

注：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鉴于奥得赛化学承诺期满资产的减值情况，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关于减值测试补偿金额及股份的计算方式的约定，业绩承诺方无需另

行补偿。

补偿义务人以股份补偿的， 所补偿的股份将由公司以总价人民币1.00元的价格回购并

予以注销。 如补偿义务人优先以其现有股份补偿，公司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减

少，总股本将由883,238,589股减少至808,904,586股。

五、业绩承诺方业绩补偿方案确认情况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自亚太（集团）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至今多次与补偿义务人沟通并向补

偿义务人发出《业绩补偿通知》。

公司已收到八大处科技、吴细兵先生及申得兴投资的《业绩补偿确认函》，同意按《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优先以其现有股份进行补偿，

由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补偿的股份并予以注销，股份不足补偿部分以现金补偿，具体如下：

补偿义务人 本次应补偿金额（元） 本次业绩补偿股份数（股）

股份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

（元）

吴细兵 92,379,368.05 19,697,094 ———

八大处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323,928,254.08 47,774,897 99,863,987.15

北京申得兴投资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22,586,755.49 3,399,472 6,643,231.81

合计 438,894,377.62 70,871,463 106,507,218.96

上述三位补偿义务人完成股份补偿暨公司完成回购注销后， 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总

股本将由883,238,589股减少至812,367,126股。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涂亚杰先生的《业绩补偿确认函》或业绩补偿方案。 公司将继

续积极与涂亚杰先生协商和沟通确定最终补偿方案，督促其尽快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

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并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3年6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2023年7月12日公司召开了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2022年度业绩补偿方案暨回购注销股份的议案》，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

士全权办理与补偿措施相对应的股份回购及注销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可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6月27日、2023年7月13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2022年度业绩补偿方案暨回购注销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6）、《2023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0）、《关于拟回购注销业绩补偿

股份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2023-061）等相关公告。

七、本次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相应股份回购注销手续，以1元总价回购并注销了八大处科技47,774,897股、申得兴投资3,

399,472股、吴细兵先生19,697,094股，合计70,871,463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由883,238,589股减少至812,367,126股。

八、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情况（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流通股 274,941,770 31.13% -70,869,692 204,072,078 25.12%

二、无限售流通股 608,296,819 68.87% -1,771 608,295,048 74.88%

三、总股本 883,238,589 100% -70,871,463 812,367,126 100%

九、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业绩承诺补偿股份，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

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

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十、本次业绩补偿进展情况

（一）现金补偿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将现金补偿通知发送至相关业绩承诺方，并于近日收到申

得兴投资支付的全部现金补偿款6,643,231.81元，申得兴投资已完成现金补偿义务。

公司目前尚未收到八大处科技现金补偿款。 公司正积极与八大处科技就本次业绩补偿

的现金补偿事项进行沟通，公司将继续督促八大处科技尽快履行现金补偿义务，向公司支

付现金补偿款99,863,987.15元。

（二）股份补偿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了上述三位补偿义务人八大处科技、吴细兵先生及申

得兴投资2022年度业绩承诺补偿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

公司目前尚未收到业绩承诺方涂亚杰先生的业绩补偿确认方案，公司将继续积极与涂

亚杰先生协商和沟通确定最终补偿方案。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业绩补偿事项后续进展，督促相关业绩承诺方尽快完成相应业绩

补偿义务，并将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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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

变动比例达到1%的公告

控股股东舞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八大处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

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后，八大处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股份0股，不再是公司直接

持股5%以上股东，但仍为公司控股股东舞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近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2022年度部分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手

续，公司以总价人民币1元回购注销了补偿义务人八大处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

大处科技” ）47,774,897股、 北京申得兴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申得兴投

资” ）3,399,472股、吴细兵先生19,697,094股,合计回购注销了70,871,463股。 公司总股

本由883,238,589股减少至812,367,126股。 具体内容可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2年度

部分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及业绩补偿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4）。

本次回购注销上述三位补偿义务人业绩承诺补偿的股份后，公司控股股东舞福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舞福科技” ） 及其一致行动人八大处科技合计持股比例由

40.6245%变更至38.2877%，合计持股变动比例达到2.3368%，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 舞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南路21号四层4-1-5

信息披露义务人2 八大处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南路21号一层1-1-10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7月27日

股票简称 华软科技 股票代码 002453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v 一致行动人 有v�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v�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比例（%） 备注

舞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A股）

0 3.0722%

舞福科技持股比例因本次公司

总股本减少而被动增加

八大处科技集团有限公司（A股） -4,777.4897 -5.4091%

公司回购注销了八大处科技业

绩补偿的相关股份，此次回购注

销后，八大处科技持股数为0

合 计 -4,777.4897 -2.3368% ———

注：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v(因公司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总股本减少）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

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v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358,811,600 40.6245% 311,036,703 38.287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5,233,595 16.4433% 145,233,595 17.8778%

有限售条件股份 213,578,005 24.1812% 165,803,108 20.4099%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v��否□

公司已分别于2023年6月2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于2023年7月12日召开了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2022年度业绩补偿方案暨回购注销股份的议

案》，鉴于北京奥得赛化学有限公司未实现其2022年度的业绩承诺，公司已与其中

三位补偿义务人吴细兵、八大处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申得兴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确认业绩补偿方案，并由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截至目前，公司已完

成上述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合计回购注销了70,871,463股，其中回购注销

了八大处科技47,774,897股、 申得兴投资3,399,472股、 吴细兵先生19,697,094

股。 此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883,238,589股减少至812,367,126股。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v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

份

是□ 否v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v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v

特此公告。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53� � � � � �证券简称：华软科技 公告编号：2023-066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

比例达到1%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吴细兵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申得兴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吴加

兵先生及吴剑锋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后，吴细兵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42,131,059股，占公司

总股本812,367,126股的5.19%，仍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近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2022年度部分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手

续，公司以总价人民币1元回购注销了补偿义务人八大处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

大处科技” ）47,774,897股、 北京申得兴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申得兴投

资” ）3,399,472股、吴细兵先生19,697,094股,合计回购注销了70,871,463股。 公司总股

本由883,238,589股减少至812,367,126股。 具体内容可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2年度

部分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及业绩补偿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4）。

此前，公司获悉申得兴投资于2023年6月2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30万股，

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883,238,589股的0.1472%；吴加兵先生于2023年7月19日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0万股， 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883,238,589股的

0.0226%。

综上所述，持股5%以上股东吴细兵先生（目前为公司董事）及其一致行动人申得兴投

资、吴加兵先生和吴剑锋先生合计持股比例由7.5549%变更至5.1862%，持股比例变动达到

2.3687%。

公司于近日收到吴细兵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以下合称“信息披露义务人” ）出具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信息披露义务人因非公开发行、大宗及集中竞价交易、业绩补偿

股份回购注销导致所持有公司股份权益发生变动，累计变动比例超过5%。

现将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权变动比例超过1%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 吴细兵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2 北京申得兴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乙19号16层1624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3 吴剑锋

住所 天津市滨海新区河北西路****

信息披露义务人4 吴加兵

住所 湖北省武穴市田镇新街****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6月2日、2023年7月19日、2023年7月27日

股票简称 华软科技 股票代码 002453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v 一致行动人 有v�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v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万

股）

增持/减持比例（%） 备注

吴细兵（A股） -1,969.7094 -1.8156%

公司回购注销了吴细兵先生业绩补偿

的相关股份， 同时其持股比例变动受

本次公司总股本减少影响

北京申得兴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A股）

-469.9472 -0.5321%

申得兴投资通过大宗交易减持130万

股； 公司回购注销了申得兴投资业绩

补偿的相关股份，此次回购注销后，申

得兴投资持股数为0

吴剑锋（A股） 0 0.0000%

吴剑锋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因

此本次公司总股本减少对其持股比例

无影响

吴加兵（A股） -20 -0.0210%

吴加兵先生通过大宗交易减持20万

股， 同时其持股比例变动受本次公司

总股本减少影响

合 计 -2,459.6566 -2.3687% ———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v

其他 (（公司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总股本减少）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

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v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66,727,625 7.5549% 42,131,059 5.186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711,261 1.2127% 9,209,490 1.1337%

有限售条件股份 56,016,364 6.3422% 32,921,569 4.0525%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v�否□

公司已分别于2023年6月2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于2023年7月12日召开了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2022年度业绩补偿方案暨回购注销股份的议案》，鉴于北京奥

得赛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德赛化学” ）未实现其2022年度的业绩承诺，公司已

与其中三位补偿义务人吴细兵、八大处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申得兴投资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确认业绩补偿方案，并由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截至目前，公司已完成

上述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合计回购注销了70,871,463股，其中回购注销了八

大处科技47,774,897股、申得兴投资3,399,472股、吴细兵先生19,697,094股。 此次回

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883,238,589股减少至812,367,126股。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是□ 否v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是□ 否v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v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v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0年4月24日，公司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前次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0年

11月12日，公司向吴细兵、申得兴投资、吴加兵、吴剑锋等奥得赛化学原股东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奥得赛化学98.94%股权的相应股份发行上市。

本次权益变动期间为2020年11月13日至2023年7月27日。 吴细兵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因非公开发行、大宗及集中竞价交易、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导致所持有公司股份权益发

生变动。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吴细兵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变动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吴细兵 82,353,944 10.58% 41,961,123 5.17%

申得兴投资 7,901,628 1.02% 0 0.00%

吴加兵 869,936 0.11% 169,936 0.02%

吴剑锋 1,741,372 0.22% 0 0.00%

合计 92,866,880 11.93% 42,131,059 5.19%

总股本 778,414,117 100% 812,367,126 100%

注：2020年10月，吴剑锋先生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买入1500股公司股票。

本次权益变动后，吴细兵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由11.93%下降至5.19%，权

益变动比例达到6.74%。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吴细兵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陵华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之2022年度部分业绩承诺补偿

股份回购注销完成的核查意见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软科技”“上市公司”“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之独立财务顾问。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

股份》等有关规定，对华软科技本次交易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完成进行了核查，具体

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0年9月18日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印发

的《关于核准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吴细兵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2233号），核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2020年10月23日，该次交易之标的公司奥得赛化学98.94%的股权过

户至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奥得赛化学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业绩承诺情况及补偿约定

1、业绩承诺情况

2020年4月23日，公司与吴细兵、八大处科技、涂亚杰、申得兴（以下简称“业绩承诺

方”“补偿义务人” ）投资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本次交易的补偿期限为本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割完毕当年及之后两个会计年度， 即2020年度、2021年度

和2022年度。 补偿义务人承诺，标的公司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各年度实现预测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人民币7,650.00万元、9,950.00万元和12,150.00万元。

受经济环境等客观因素影响，2021年4月26日，公司与补偿义务人签署了《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对原业绩承诺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并经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业绩承诺调整后，补偿义务人承诺，奥得赛化学2020年、2021年、2022年期间年度实现

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为6,200.00万元、10,675.00万元、12,875.00万元。

前述“净利润” 指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业绩承诺期间，公司委托合格审计机构在每一会计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时，就标的公司

实现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单独披露，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业绩差

额以《专项审核报告》为准。 在业绩承诺期内最后年度奥得赛化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30日内，由公司聘请的合格审计机构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若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额（包括已补偿股份金额和现金金额），则业绩承诺方应向

公司另行补偿，应补偿金额=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额。

2、业绩承诺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任一会计年度末，截至当期期末奥得赛化学实际净利润低于当期承诺净

利润，则补偿义务人各自优先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优先补偿，不足

部分以现金补偿。

补偿义务人的业绩承诺补偿比例如下：

补偿义务人 业绩承诺补偿比例（%）

吴细兵 20.00

八大处科技 70.13

涂亚杰 4.98

申得兴投资 4.89

合计 100

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

数）/业绩承诺期承诺净利润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累积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股份的发

行价格

按前述公式计算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时，若计算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存在小数点的

情形，则业绩承诺补偿方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为上述公式计算出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舍

掉小数取整后再加1股。

按前述公式计算的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小于零的，按零取值，已

经补偿的股份和现金不予冲回。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有现金分红的，业绩承诺补偿方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应

补偿股份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 应于股份回购实施时赠予上市公司；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的，业绩承诺方应将应补偿股

份与其对应的因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而产生的孳息股份一并补偿给上市公司。

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3、减值测试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内最后年度奥得赛化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30日内，由公司聘请的

合格审计机构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计算上述期末减值额时需

考虑盈利补偿期内公司对奥得赛化学进行增资、减资、接受赠予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若标的

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额（包括已补偿股份金额和现金金额），则业绩承诺方应向公司

另行补偿，应补偿金额=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额。

业绩承诺方应首先以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对价向公司补偿期末减值额与已补偿金额

之间的差额部分，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应补偿股份数=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业绩承诺补偿方各自减值补偿额=应补偿金额×承担补偿比例

业绩承诺方各自因减值测试尚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业绩承诺补偿方各自减值补偿

额÷本次发行的价格

若公司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有现金分红的，业绩承诺方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因减值测试

尚应补偿的股份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于股份回购实施时赠予上市

公司；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的，业绩承诺方应将上述

因减值测试尚应补偿的股份与其对应的因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而产生的孳息股份一

并补偿给公司。

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公司以1元总价的价格回购并予以注销。

如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对价不足以补偿的，则应补偿的股份数为业绩承诺方于本次交

易取得的股份对价中剩余的股份数，应补偿金额的差额部分由各业绩承诺补偿方按承担补

偿比例通过现金方式予以补足。 应补偿的现金数＝应补偿金额－乙方于本次交易取得的股

份对价中剩余的股份数×发行价格。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减值测试情况

1、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2020年度，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奥得赛化学2020年实现的合并

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209万元，2020年度

业绩承诺调整后为6,200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100.15%。

2021年度，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奥得赛化学2021年实现的合并

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342.33万元， 未完成

2021年度的业绩承诺，完成比例为40.68%。

2022年度，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奥得赛化学2022年实

现的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2,662.62万

元，未完成2022年度的业绩承诺，完成比例为20.68%。

奥得赛化学业绩承诺期累计实现的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事项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三年业绩承诺期累计

业绩承诺金额 6,200.00 10,675.00 12,875.00 29,75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209.54 4,342.33 2,662.62 13,214.50

差异额 9.54 6,332.67 10,212.38 16,535.51

实际业绩完成率（%） 100.15% 40.68% 20.68% 44.42%

2、减值测试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期限届满，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了

减值测试并编制了《减值测试报告》。 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减值测试事

宜所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3]第010096号）和亚太（集团）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期满标的资产减值测试审核报

告》(亚会核字(2023)第01110021号)，截至2022年12月31日，标的公司扣除盈利补偿期限内

公司对其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影响后的全部股权价值为83,990.00万元，对应

标的公司98.94%股权价格为83,099.71万元， 与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价格134,556.65万元相

比，标的公司减值金额为51,456.94万元。 鉴于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小于承诺年度内应补偿

金额，因此业绩承诺方无需向公司另行补偿。

四、业绩承诺方应承担补偿情况

鉴于奥得赛化学未实现2022年度业绩承诺，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关于业绩补偿金额及股份的计算方式的约定，本次业绩承诺方应补偿

金额合计46,189.68万元。 各业绩承诺方应优先以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

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

各业绩承诺方应补偿金额如下：

补偿义务人

截至目前持有公

司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

约定业绩

承诺补偿

比例

（%）

2021年业绩

承诺已补偿

金额（万元）

本次应补偿

金额（万元）

如以现有股份优先补偿

应补偿股份数

（股）

股份不足部分

以现金补偿金

额（万元）

吴细兵 61,658,217 6.98 20.00 5,719.80 9,237.94 19,697,094 _-

八大处科技 47,774,897 5.41 70.13 20,056.46 32,392.83 47,774,897 9,986.40

涂亚杰 3,462,540 0.39 4.98 1,424.23 2,300.25 3,462,540 676.32

申得兴投资 3,399,472 0.38 4.89 1,398.49 2,258.68 3,399,472 664.32

合计 116,295,126 13.16 100.00 28,598.98 46,189.68 74,334,003 11,327.04

注：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鉴于奥得赛化学承诺期满资产的减值情况，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之补充协议》关于减值测试补偿金额及股份的计算方式的约定，业绩承诺方无需另行补偿。

补偿义务人所补偿的股份将由公司以总价人民币1.00元的价格回购并予以注销。 根据

上述补偿方案，公司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总股本将由883,238,589股减

少至808,904,586股。

五、业绩承诺方补偿方案确认、实施及进展情况

（一）业绩承诺方补偿方案确认情况

公司已收到八大处科技、吴细兵先生及申得兴投资的《业绩补偿确认函》，同意按《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优先以其现有股份进行补偿，

由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补偿的股份并予以注销，股份不足补偿部分以现金补偿，具体如下：

补偿义务人

本次应补偿金额（万

元）

本次业绩补偿股份数

（股）

股份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万

元）

吴细兵 9,237.94 19,697,094 -

八大处科技 32,392.83 47,774,897 9,986.40

申得兴投资 2,258.68 3,399,472 664.32

合计 43,889.44 70,871,463 10,650.72

上述三位补偿义务人完成股份补偿暨公司完成股份回购注销后， 公司注册资本将减

少，总股本将由883,238,589股减少至812,367,126股。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涂亚杰先生的《业绩补偿确认函》或业绩补偿方案。 公司将继

续积极与涂亚杰先生协商和沟通确定最终补偿方案，督促其尽快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二）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3年6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2023年7月12日公司召开了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2022年度业绩补偿方案暨回购注销股份的议案》，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

士全权办理与补偿措施相对应的股份回购及注销相关事宜。

（三）股份补偿进展

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已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成股份回购注销手续，以1元总价回购并注销了八大处科技47,774,897股、申得兴投资3,

399,472股、吴细兵先生19,697,094股，合计70,871,463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由883,238,589股减少至812,367,126股。

（四）现金补偿进展

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已将现金补偿通知发送至相关业绩承诺方，并于近日收

到申得兴投资支付的全部现金补偿款6,643,231.81元， 申得兴投资已完成现金补偿义务。

公司目前尚未收到八大处科技现金补偿款，公司正积极与八大处科技就本次业绩补偿的现

金补偿事项进行沟通，公司将继续督促八大处科技尽快履行现金补偿义务，向公司支付现

金补偿款99,863,987.15元。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业绩补偿事项后续进展，督促相关业绩承诺方尽快完成相应业绩

补偿义务，并将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情况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流通股 274,941,770 31.13% -70,869,692 204,072,078 25.12%

二、无限售流通股 608,296,819 68.87% -1,771 608,295,048 74.88%

三、总股本 883,238,589 100% -70,871,463 812,367,126 100%

七、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业绩承诺补偿股份，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

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

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八、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华软科技本次回购2022年度部分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已完成

注销，履行的相关决议程序合法合规，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部分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

销无异议。 独立财务顾问将继续督促上市公司及相关方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履行本次交易

关于业绩补偿的相关承诺，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财务顾问主办人：章琦 张兴旺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7月28日


